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職員工心理健康協助方案『心理諮商』
申請表 (110年3月10日修訂) 

姓名  性別 □男□女 出生年月日  身分證字號  

婚姻狀況  學歷  服務單位  職稱  

校內分機  
手機或 

電話 
 通訊地址  

您希望討論的問題 □個人議題 □人際/職場關係 □婚姻/家庭困擾 □壓力適應 

□親子關係 □生涯規劃 □情緒困擾 □其他________ 

近三個月內，您曾經出現過自我傷害的念頭或企圖嗎?（請務必填寫） 

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
選擇心理師 □校內心理師（專任心理師、輔諮系老師）□校外心理師 

□皆可  □指定心理師__________  

諮商時間（方便時段）： 

 □週二上午 □週二下午 □週三下午 □週三晚上(學期間) □週四上午 □週四下午 □週五上

午 □週五下午 □週六上午 □週六下午 

 

＊請多提供幾個時段，以利儘速媒合安排諮商時間。 

＊上述個人資料皆受到保密＊  

 

ㄧ、請電社諮中心要求安排心理諮商，或直接將申請表繳交至社諮

中心（社諮中心地點位於本校綜合中心三樓，幼兒園樓上）。 

二、社諮中心會考量您想談論的問題、心理師的選擇及可以前來的

時間幫您安排合適的心理師。諮商安排的過程及諮商紀錄將以

專業心理諮商倫理保護的方式處理與保存。 

三、經費來源與核銷經費：於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勻支。核

銷經費的部分，由社諮中心按月統計所有申請人的諮商總次數

後，造冊核銷經費。年度內提供每人最多12次（每次以50分鐘為

原則）之免費心理諮商服務。 

四、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與社諮中心張虹雯助理研究員（1442）聯

絡，歡迎您的來電。 


